
 

 

               

                             

              

                  

                 

           

           

            

               

                

                

              

            

             

                                                                           
 

 

 

 

 

 

 

 

 

 

导 读  

                                                                          

 

◇【保险合同】投保单约定对保险理赔的影响——“成

路 15”案与“云南福运物流”案比较 

《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

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 

 

 

◇带病上班不是好事 

感冒时卧床休息会加快身体恢复，并防止传染他人。

研究表明，带病上班对公司和员工本人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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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投保单约定对保险理赔的影响

——“成路 15”案与“云南福运物流”案比较 

提要：投保单的措辞差别，决定了两案的差

别。“云南福运物流”案保险人不承担责任，主要

原因是投保单明确特别约定逾期支付保费的后

果。而“成路 15”案保险人投保单对此无约定，

保险人无法证明其与被保险人就逾期支付保费的

后果进行了明确的约定。 

一、“成路 15”船舶保险合同纠纷案简介 

2013 年 3 月 7 日，成路公司作为投保人，将

包括“成路 15”轮在内的共十艘船舶通过诺亚经

纪向广东人保投保。成路公司就每条船分别填写

了投保单，涉案投保单显示，船名“成路 15”，

投保险别按照人保船舶保险条款（2009 版）承保

一切险，保险期限从 2013 年 3 月 8日零时起至

2014 年 3 月 7日 24 时。 

投保单上“投保人声明”一栏打印有：“保险

人已向本人提供并详细介绍了条款内容，并对其

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

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其他事项

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

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

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

自愿投保本保险。”在“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一

栏中，打印有：“本人就本轮，向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投保船舶保险，

确认以下事项，产险销售人员姓名王纯夫，职业

证号 CX00122503，已向本人详细解释有关保险条

款内容，并清楚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但

投保单上落款处只加盖了成路公司的印章，“产险

销售人员”、“保险中介机构销售人员”“职业证

号”及“保险中介机构盖章”均无任何人签字加

盖章。 

次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

保险运营中心（下称 PICC 航运中心）发送应收保

费通知书给晨洲集团，就包括涉案“成路 15”轮

在内的十艘船舶的全年全部保费 1440600 万元，

要求尽快支付，注明保费支付后保单方可起保。 

2013 年 3 月 10 日，PICC 航运中心签发保

单，编号 PCAA2013AX940000000801，载明投保人

成路公司，被保险人晨洲集团，船舶名称“成路

15”，船舶总吨位 8461，船籍港巴拿马，保险金

额及保险价值均为 3900 万元，保险期间从 2013

年 3 月 11 日 12 时起至 2014 年 3 月 11 日 12 时。

在保单随附的特别约定清单中载明：保费分四期

支付：“第一期保费于 2013 年 3 月 11 日前支付，

第二期保费于 2013 年 6 月 15 日前支付，第三期

保费于 2013 年 9 月 15 日前支付，第四期保费于

2013 年 12 月 15 日前支付，不按保单约定支付保

费将导致保单失效，为了保证您能及时获得保险

保障，请您尽快交付保险费。” 

2013 年 3 月 19 日，PICC 航运中心再次向晨

洲集团发送应收保费通知书，就包括涉案“成路

15”轮在内的十艘船舶的全年全部保费 1440600

万元中的第一期保费 360150 元，要求尽快支付，

载明第一期保费 360150 元于 2013 年 3 月 1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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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第二期保费 360150 元于 2013 年 6 月 15 日

前支付，第三期保费 360150 元于 2013 年 9 月 15

日前支付，第四期保费 360150 元于 2013 年 12 月

15 日前支付；备注中有“保单签发之日起算天内

不缴费者，本公司对上述保险单下发生的任何索

赔案概不负责”字样，但空白处未填写具体天

数。 

晨洲集团支付第一期保费 360150 元后，PICC

航运中心于 2013 年 3 月 21 日开具了相应数额的

保险费发票，载明付款人为晨洲集团。 

2013 年 7 月 3 日，广东人保出具了保险批单

一份，载明被保险人为成路公司，批文为由于未

按约定于 2013 年 6 月 15 日前缴付保费，保单已

经失效。按照已缴第一期保费折算，保险期限为

2013 年 3 月 11 日至 2013 年 6 月 10 日止，因

此，该保单自 2013 年 6 月 11 日起正式注销，我

司不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据广东人保陈述，其

已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通过电子邮件通知诺亚经

纪解除了保险合同，并于次日将该保险批单书面

文本通过诺亚经纪转交给晨洲集团，但晨洲集团

对此予以否认。 

2013 年 10 月 14 日，“成路 15”轮在韩国浦

项新港装卸完毕后准备前往日本，但因气象不良

而在浦项港 19 号锚地抛锚等候。10 月 15 日约

1540 时，该轮向浦项地方海洋港湾厅港湾控制室

报告走锚，约 1746 时船艉碰撞了迎日湾北防波

堤，船体破裂进水，约 2016 时船舶沉没，只有船

艏桅杆的一部分及甲板装卸起重机的一部分露出

海面；20 名船员中 8人获救，11 人落海死亡，1

人失踪。晨洲集团认为，该次事故属于保险责任

范围，应由被告予以赔偿，请求判令广东人保赔

偿船舶全损款 3900 万元及利息（自 2013 年 11 月

15 日按中国人民银行企业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

际支付之日），并赔偿防波堤损坏损失 900 万元。 

宁波海事法院认为，尽管被告称在通过诺亚

经纪的投保协商过程中，双方已经商定了保费分

四期支付，且在保费支付安排后均有“逾期不

付，保险自动终止”字样，但目前并无证据证明

投保人对该条款进行了确认。2013 年 3 月 7日投

保人签署的投保单中，并没有保费支付安排及不

支付保费后果的条款，仅在投保人声明栏中有

“保险人已对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

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的描述，但保险人

不能证明在投保单上已经附上了付费约定及特别

约定条款。更何况，保单签发前，保险人于 2013

年 3 月 8日向投保人出具的“应收保费通知书”

中要求晨洲集团支付的是包括“成路 15”轮在内

的十艘船的全部保费 1440600 元，注明“保费支

付后保单方可起保”，既不是要求保费分期支付，

也没有“逾期不付，保险自动终止”的条款，说

明在 2013 年 3 月 8日之前保险人自己也没有认可

该条款的存在。 

在 2013 年 3 月 19 日保险人重新发送的应收

保费通知书中，也仅注明保费分四期支付的每期

具体数额，而没有“逾期不付，保险自动终止”

字样。广东人保于 2013 年 3 月 10 日签发的保单

上，在保费分四期支付的安排后才出现了“不按

保单约定支付保费将导致保单失效，为了保证您

能及时获得保险保障，请您尽快交付保险费”的

文字，由此可见，在发送给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方

的书面正式文件中，仅在保单中有“逾期不付将

导致保单失效”条款的相关描述，并且也不是被

告所说的“任一期保费逾期不付，保险自动终止

或失效”的权利义务性明确条款，而仅是“不按

保单约定支付保费将导致保单失效，为了保证您

能及时获得保险保障，请您尽快交付保险费”的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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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描述中，“将导致保单失效”亦可理解为

“可能、将会导致保单失效”，而不是“自动失效

和注销”，保险人在发现逾期后是否会发送催缴保

费通知、是否会给予缴费宽限期亦都不明确，并

且从后面紧跟的文字“为了保证您能及时获得保

险保障，请您尽快交付保险费”的用语看，该语

句更象是交费的礼貌性提示，而不是意思表示明

确的设定权利义务及责任的限制性条款。 

 

 

 

 

 

 

 

由于相关法律明确投保单与保单不一致时，

以投保单为准，而投保单上并没有“逾期不付，

保险自动终止”条款，因此，本院认为，该条款

不能认定为存在于涉案保险合同中。 

广东人保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浙

江高院认为：本案中，特别约定清单中“不按保

单约定支付保费将导致保单失效”的条款与投保

单上人保远洋船舶保险条款（2009 版）中第七条

“如果保险人同意，保费也可以分期交付，但保

险船舶在承保期限内发生全损时，未发生的保费

要立即付清”的约定相悖，在投保单保险销售事

项确认书处未见保险销售人员、保险中介销售人

员及保险中介机构的盖章，广东人保亦未能举证

证明其对于该特别约定清单中的条款尽到了特别

说明义务。 

虽然广东人保主张特别约定清单内容与投保

单不一致已经诺亚经纪和晨洲集团确认同意，但

晨洲集团对于保险单和特别约定清单的签收行为

并不能代表其当然接受了与保险单不同的内容，

该行为仍然不能免除广东人保对于有利于自己免

责条款的特别说明义务。因此本院认为，“不按保

单约定支付保费将导致保单失效”的条款不存在

于本案的保险合同中，一审法院据此认定特别约

定清单中“不按保单约定支付保费将导致保单失

效”的条款无效并无不当。 

二、“云南福运物流”案简介 

2011 年 8 月 16 日下午 5时 36 分，云南福运

物流有限公司（福运公司）工作人员吕东芬采用

手机拨打人寿财保曲靖公司业务员曾超的手机，

口述了此次投保的品名、数量、单价及金额，投

保了包括云 A×××××、云 A×××××挂车在

内的 36 辆汽车公路运输货物货运险。人寿财保曲

靖公司的业务员曾超用笔记录了口述投保内容，

后又作了补录。2011 年 8 月 17 日福运公司填写

国内货物运输保险投保单，当日 9时 34 分通过网

上银行将保险费转入人寿财保曲靖公司业务员曾

超的银行卡。2011 年 8 月 18 日，人寿财保曲靖

公司向福运公司出具了保单尾号为 16 的《国内公

路运输货物保险单》。 

2011 年 8 月 16 日云 A×××××、云 A××

×××挂车在启运的当天，因左后轮起火，致车

辆和车上装载的 660 担（33000 公斤）2010 阿根

廷／BIF 片烟被烧毁，货物损失金额共计 2372007

元。人寿财保曲靖公司提交的《机动车辆保险报

案记录（代抄单）》中记录了黄和灿报案时间为

2011 年 8 月 16 日 22 时 54 分 06。 

二审云南高院认为：该案双方当事人就福运

公司工作人员吕东芬手机口述的和人寿财保曲靖

公司曾超用笔记录了的投保内容达成了合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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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具体的相关交付保险费，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时间等其他内容并没有达成合意，直到 2011 年 8

月 17 日福运公司才填写国内货物运输保险投保单

就其他相关权利义务内容进行协议。该投保单特

别约定一栏中载明：“投保人应当在保险合同成立

时交付保险费。 

保险费未交清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

不承保险责任”。随后投保人声明一栏加盖有福运

公司印章并载明：“保险人已将国内运输保险条款

（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内容（包括责任免

除内容）向投保人作了明确说明，投保人已充分

理解条款内容（包括责任免除内容）及保险人的

说明。上述所填写内容属实，投保人同意以此投

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尾数为 16 的保

险单中亦有相同上述内容的特别约定。尾数为 16

的保险单是福运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己方第三

组证据之一，福运公司以此份保险单主张双方当

事人之间成立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关系和要求人寿

财保曲靖公司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 

由此，可以确认双方经过投保单和保险单的

协议共同就“投保人应当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交付

保险费。保险费未交清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

公司不承保险责任”达成一致合意，双方当事人

均应按此协议约定履行。该案查明 2011 年 8 月

16 日 22 时 35 分涉案车辆云 A×××××、云 A

×××××发生保险事故，而福运公司第一笔涉

案保险费交付的时间是 2011 年 8 月 17 日 9 时 34

分，所以根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相关约定，人寿

财保曲靖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尽管福运公司是 2011 年 8 月 30 日才收到尾

数为 16 的保险单，但福运公司在 2011 年 8 月 17

日填写和加盖公司印章的投保单中已载明“投保

人应当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交付保险费。保险费未

交清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不承保险责

任”。现福运公司要求人寿财保曲靖公司承担保险

责任与其投保单所载明的内容不相符，故不应予

以支持。 

最高法院认为，本案福运公司向保险公司投

保所提交的《国内货物运输保险投保单》上关于

“投保人应当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交付保险费。保

险费未交清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

责任。保险责任开始后 15 天内投保人未交清保险

费，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

属于附生效要件的合同。由于本案保险合同约定

于交纳保险费后生效，故保险人对投保人保险费

交纳前所发生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综上，福

运公司要求人寿财保曲靖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请

求，因与其投保单所载明的内容不相符，本院不

予支持。 

三、“成路 15”案和“云南福运物流”案比

较研究 

“成路 15”案和“云南福运物流”案都涉及

保费缴费和保险责任的关系，但二者的判决却是

大相径庭，其中“云南福运物流”案作为典型案

例被刊登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

报》2016 年第 7期，而“成路 15”案保险人却被

责令承担巨额赔偿责任。此时，读者应该会问，

二者的差别究竟在哪里？ 

首先，从法律上讲，保险合同作为一种双务

有偿合同，支付保险费是投保人基本的合同义务

之一。《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依法成立的保险

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

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第十四条规

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

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合同约定分期支付

保险费，投保人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合同另有

约定外，投保人自保险人催告之日起超过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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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支付当期保险费，或者超过约定的期限六十日

未支付当期保险费的，合同效力中止，或者由保

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减少保险金额。 

因此，从合同自由的角度讲，保险合同当事

人可以约定保费支付的时间，以及其与保险人承

担保险责任的关系。实践之中，有些保费约定分

期支付，有的约定一次性支付（趸交）。对于分期

支付的保费，当事人可以详细约定当期保险费支

付和合同效力的关系，如果当事人对此没有约定

的，则可以适用《保险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作

为补充。 

“成路 15”案，法院认为，投保单中并没有

保费支付安排及不支付保费后果的条款，仅在投

保人声明栏中有“保险人已对本保险合同中付费

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的

描述，但保险人不能证明在投保单上已经附上了

付费约定及特别约定条款。应收保费通知书中，

也仅注明保费分四期支付的每期具体数额，而没

有“逾期不付，保险自动终止”字样。仅在保单

中有“逾期不付将导致保单失效”条款的相关描

述，并且也不是人保所说的“任一期保费逾期不

付，保险自动终止或失效”的权利义务性明确条

款，而仅是“不按保单约定支付保费将导致保单

失效，为了保证您能及时获得保险保障，请您尽

快交付保险费”的描述。 

在该描述中，“将导致保单失效”亦可理解为

“可能、将会导致保单失效”，而不是“自动失效

和注销”，保险人在发现逾期后是否会发送催缴保

费通知、是否会给予缴费宽限期亦都不明确，并

且从后面紧跟的文字“为了保证您能及时获得保

险保障，请您尽快交付保险费”的用语看，该语

句更象是交费的礼貌性提示，而不是意思表示明

确的设定权利义务及责任的限制性条款。 

反之，在“云南福运物流”案之中，投保单

特别约定一栏中载明：“投保人应当在保险合同成

立时交付保险费。保险费未交清前发生的保险事

故，保险公司不承保险责任”。 

 

 

 

 

 

 

 

因此，投保单的措辞差别，决定了两案的差

别。“云南福运物流”案保险人不承担责任，主要

原因是投保单明确特别约定逾期支付保费的后

果。而“成路 15”案之所以保险人承担责任，主

要原因之一在于保险人投保单对此无明确约定，

保险人无法证明其与被保险人就逾期支付保费的

后果进行了明确的约定，无法证明这一约定成为

双方的合同条款之一。 

当然，值得提及的是，“云南福运物流”案之

中，当事人系事故之后才缴纳保费并在投保单盖

章，鉴于投保单约定“保险费未交清前发生的保

险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而此时实际上当

事人无论如何缴纳保费，这一事故的损失都不在

承保范围内。那么，投保单这一条的约定，是否

可以追溯约束当事人双方在事故之前的行为，颇

为值得研究。 

对此，会涉及保险法律上一个非常有争议的

问题，即当事人是否可以将保费的支付作为合同

效力的条件之一？换句话讲，附生效条件的合同

所谓的条件应该是当事人意思之外的不确定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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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费的支付是合同的履行行为，将其作为我

国民事法律下附条件合同的生效条件，是否和我

国合同法的原则相悖？《保险法》第十三条规

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

保险合同成立”，而在“云南福运物流”案电话投

保环节上，法院并无论述，在电话投保环节，当

事人是否就“保险费未交清前发生的保险事故，

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达成了协议。如果在电话

投保环节并无对此有约定，是否可以用投保单的

这一条款来判断投保单签署之前的保险行为，值

得进一步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带病上班不是好事 

上周的一个早晨，我一觉醒来后，感到剧烈

头痛、鼻塞，令人讨厌的感冒症状一应俱全。老

公抱怨说，我就像怀孕的河马，一晚上都在不停

地打鼾。 

然后，我做了我认识的几乎每个人在这样的

一天都会做的事情：起床，去上班。在地铁车厢

里，很多穿戴整齐去上班的人在我面前不停地咳

嗽，唾沫飞溅。当我好不容易赶到自己的办公桌

时，我无疑又被覆盖了一层新鲜的病原体，空气

中伦敦秋天熟悉的吸鼻涕声此起彼伏。 

这就是人力资源行业所谓的假性出勤

(presenteeism)，即带病上班。大量研究表明，

这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对公司和员工自己都适得

其反。 

每个人都知道，卧床休息一天会加快身体恢

复，同时防止病菌在办公室里蔓延。患有比流鼻

涕更严重疾病的人，带病工作的后果更严重，特

别是在精神健康方面。 

 

 

 

 

 

 

有几位专家称，目前在英国，假性出勤是比

缺勤更大的问题，甚至可能有助于解释英国生产

率增长乏力。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但我确实知

道，我厌倦了“好消息”：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

了解假性出勤问题，并着手采取对策。 

这些对策通常以“工作场所健康”计划为形

式，包括各种以往难以想象的小福利：健身俱乐

部入会优惠、公司食堂供应藜麦沙拉、站立式办

公桌、还有偶尔的按摩。对于我认识的大部分在

大公司任职的人，这些都是标准的公司福利。 

有些公司提供更好的小福利。我的一位朋友

在一家美国大公司的伦敦办公室任职。不久前的

一个晚上，我们在一起喝酒时，他告诉我，他们

办公室不仅有自己的健身房、理疗师、按摩师，

还有一名内部牙医。 

美国企业是引领企业员工健康趋势的奇葩。

这在美国是有道理的，因为美国企业一般要为员

工的医保买单。而就我个人来说，我不反对午餐

时间获得牙医服务，或享用甘蓝菜冰沙。我相

信，这些小福利的好处多于坏处。但我不相信这

些小福利本身能够有效阻止员工在生病时仍然上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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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坚持上班的主要原因与他们的健康状况

无关，而是因为他们为更加精简、压力更大的公

司工作，裁员是家常便饭，用更少资源做更多事

的压力持续存在。 

这种环境令一些人担心：如果他们请假太

多，他们将在下一轮裁员中成为被裁对象。还有

些人担心，自己请假会让本已不堪重负的同事承

担更多的工作。 

不要把这些人与那些最无聊的假性出勤者混

为一谈。后者半死不活地在办公室露个脸，就为

了显示自己对公司业务有多么不可或缺。对于这

一类，公司也没什么可做的，幸亏他们很可能只

是少数。 

至于像我这样的人，去上班的理由是，我不

能完全肯定我的症状是由病毒引起、还是由于坐

了红眼航班后深夜还与人海阔天空地聊天所致。

我猜想是后者，到目前为止，这似乎是对的。 

假性出勤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特别是如

果你所在的行业正在经历颠覆性的技术变革。如

今这种变革似乎覆盖了大多数行业。曼彻斯特商

学院(Alliance Manchester Business School)的

卡里•库珀(Cary Cooper)教授据称是发明“假性

出勤”这个词的学者之一。我打电话给他，请他

谈谈他的看法。 

他同意，对于在办公室放乒乓球桌和懒人豆

袋沙发等“犯傻行为”，没什么可多说的。 

相反，他认为，解决方案是对部门经理进行

培训，以便在员工面临过大压力或生病时，能够

更及时地发现并给予关照——这些是一般的 MBA

学生没有学过的技巧。 

我认为他说到点子上了，即便在越来越精简

的组织，管理者队伍也在不断压缩。我不期望情

况很快就会改变，但至少有人提出了一个比再发

一批健身房使用券更好的设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达诺箴言：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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